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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化是当下民间信仰合法化的重要途径之一。非遗名录以权威的姿态将民间信仰事象纳 

入文化遗产的范畴。拓宽了民间信仰的社会生存空间。在申报过程中，民间信仰通过对自身文化要素的 

解释、取舍、重组等方式有意识地向主流话语靠拢，其本身所具有的民俗性、传承性等特征得以彰显。然 

而诸 多人为规则的介入也为民间信仰带来了“碎片化”的危险。从而引起 了一系列的信仰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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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信仰是民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自发形成 

的对超 自然力量的崇拜，包括神灵观念、仪式制度 

和象征符号。它包括制度性宗教以外，民众在 13 

常生活中所秉持的信仰观念和实践的仪式行为。 

对于民间信仰，历代统治者往往采取“安抚” 

加“打压”的两手政策。一方面对那些符合儒家政 

治伦理道德要求。有利于宣扬道德教化的神灵加 

以赐封，纳人正祀；另一方面，对一些乡野道观庵 

庙中的神灵则贴上“淫祠”的标签，捣毁、封杀。近 

代以来。在西方科学主义与社会政治思潮的影响 

下，“迷信”很快成为民间信仰的代名词。从20世 

纪五六十年代至今．民间信仰经历了被取缔，零星 

恢复，再到大面积复兴的历程。这当中，它不断通 

过民俗化、宗教化、非遗化等途径寻求合法性的表 

述。21世纪初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四级名录制度 

建立以来，已有不少民间信仰习俗被纳入其 中。 

非遗化已然成为当代民间信仰合法化的重要途径 

之一 。 

关于民间信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关系的 

探讨主要有三点。首先，民间信仰是否属于非物 

质文化遗产。事实上，自20世纪 80年代以来 ，学 

界不遗余力地为民间信仰“正名”“脱敏”，民间信 

仰作为本民族固有文化传统的观念逐渐获得社会 

各界的认同。有学者认为它是“中国人的核心价 

值在生活实践中的仪式及其表现”r】]。是普通民众 

的信念和仪式。而“中国要使 自己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能够作为整体立得住脚．就必须先学会从正 

面看待所谓的民间信仰”_2]。民间信仰是我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的内容已成共识。其次是民间 

信仰进入非遗名录的标准问题。并不是所有的民 

间信仰都能够被纳人非遗名录体系，关于筛选的 

标准有学者提出“传统性”“伦理性”和“濒危性” 

三点，并希望藉此推动民间信仰的重构，“共建美 

好的精神家园”。[3]再次，非遗化的过程对民间信 

仰产生了什么影响。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 

的。民间信仰在获得合法化机遇的同时，也面l临 

诸多问题，例如信仰内涵的再诠释、传统规则的衰 

落、各方力量诉求的平衡、新文化语境的适应性与 

再生能力等。这些问题在有关个案调查研究的论 

文中都有所提及，研究者无不表达了深切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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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信仰的碎片化现象显然背离了它作为民众生 

活方式的整体性特征与原初面貌。_4 

事实上．进入各级非遗名录的民间信仰事象 

主要是那些具有一定区域影响力，以群体性、周期 

性、开放性为特征的信仰与仪式活动，比如祭典、 

各类庙会、较大规模的祖先祭祀等等。这一类信 

仰活动往往发生在由特定人群包括各类信仰组织 

所共享的空间内，以供奉神灵为核心，同时又充满 

了节庆色彩。 

现实中．它们往往扮演了区域社会生活中心 

的角色，围绕着它们存在着一个整体性的文化体 

系。这一文化体系的核心是神灵信仰，然而这不 

是“基于教祖的教导。也没有教理、教典和教义的 

规定”。乃是“沿着生活脉络来编成的”．是民众的 

生活信条和行为惯制。『5]它衍生开去，将祭祀仪 

式、传说歌谣、社火百戏、庙宇建筑，乃至社会组 

织、道德舆论等要素统统包括进来。这种历时短 

暂却周期性发生的文化事象概括展示了特定地域 

内民众生活的面貌，并能够在多重因素互动的社 

会文化环境中表现出相当的适应性。 
一

、 民间信仰的“非遗化”：途径与方式 

自2006年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公布，至今已经公布四批名录，共有 1836项(含 

扩展名录)人选，分为民间文学、传统舞蹈、传统音 

乐、传统美术、民俗等 10个门类。从四批国家级 

非遗名录来看，民俗门类是直接吸纳民间信仰项 

目最多的一个类别，并且每一批都有所扩展。第 
一

批名录共列入包括安国药市、厂甸庙会、泰山石 

敢当习俗以及诸多“节”“祭典”在内的十余项。 

第二批名录在“信俗”“庙会”的条 目下收入各地 

具有相当影响的民间信仰活动共 17项，并加入了 

抬阁、祭祖习俗等。2014年公布的第 四批名录进 
一 步扩充此类项 目，其中“庙会”名下共 16小项 ， 

“信俗”7小项。“祭祖习俗”4小项，并加入民间社 

火、中元节等。这一过程并不只在国家层面上展 

开，在各省市名录中也颇为普遍。除此之外．民间 

信仰还以民间文学、传统舞蹈、传统音乐、传统戏 

剧等为载体．被纳入各级非遗名录。 

如何为民间信仰事象确定合适的名称 ．是进 

行非遗申报的重要工作。从现有的名录来看，条 

目名称组成既有一定规律．又各显神通、别有意 

味。一般来说，条 目名称会采用“地名+神灵称谓+ 

后缀”的方式排列。“地名”“神灵称谓”约定俗 

成 。很难更改．后缀的选择则暗示了申报者对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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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事象某些特征的取舍与侧重，也是体现了申 

报的策略，常见的有 “祭典”“祭”“会”“信俗” 

“节”等不同的叫法。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仪式类、 

节庆类和信俗类三种。 

第一类是仪式类。所谓仪式类文化遗产，是 

指“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以活态形式传承至今的、 

具有重要历史认识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社 

会价值的、以特定信仰为基础的且充满象征的程 

序化与规范化的传统行为活动”E6]。仪式类文化 

遗产一般都保留着一套较为完整的仪礼、仪轨，并 

以“祭”“祭典”“会”“庙会”“案”等命名。比如黄 

帝陵祭典、炎帝祭典、太昊伏羲祭典、女娲祭典、妈 

祖祭典、文成太公祭、网船会、胡公庙会、它山堰庙 

会等等。这些神灵有的是亘古流传的民族文化英 

雄，有的是造福一方的良将贤臣，也有望族的祖 

先。他们或为当地带来福祉，或成为道德的典范， 

深受民众爱戴，享受香火供奉。 

这一类信仰事象的共 同特征是仪式规模较 

大、组织完备、程序严整，有的至今还保留相关的 

文字记录。比如浙江温州文成县有太公祭，当地 

是明代开国元勋刘基的出生地，这里的刘 氏家族 

每年正月初一、六月十五举行春秋二祭。历来有 

官祭、家祭和民间祭祀三种仪式，有礼生、主祭、宾 

客、观礼、杂役等多个群体，祭品、礼器、乐舞一应 

俱全。L7 同时，围绕着仪式还包括各种传说故事、 

歌谣、表演艺术等。这些文化要素通过信仰彼此勾 

连、形成整体。 

第二类是以节庆为名。节日庆典是人类社会 

普遍的文化现象，节 日类遗产就是民众创造的，具 

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节庆活动。 

传统民间信仰发展为新的节庆活动。以“某某 

节”命名是当下较为普遍的现象。这一类项 目中， 

民间信仰形态久已存在。历史上当地民众在信仰 

活动中不断加入各种表演、手工艺制作、仪式活动、 

歌谣故事等文化要素，艺术性、娱乐性、竞技性特征 

日趋显著，充满了更加鲜明而热烈的节庆活动的气 

氛，与节庆命名可谓水到渠成。比如浙江开化平坑 

村的保苗节，除了驱赶野兽、禳灾祛祸外，最重要的 

就是祭典明太祖。还有景宁大潦抢猪节则是祭祀 

地方神灵马娘娘，庙会持续七天七夜。其他“旅游 

节”“文化节”的名称则更为普遍。 

以节庆命名．意在渲染这一类民间信仰固有 

的世俗狂欢性与公共参与性；其中带有表演性、艺 

术性、娱乐性的要素得以强化。这种方式拓宽了 



信仰的社会生存空间，也为当下民间信仰活动与 

地域公共文化服务的结合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三类是以信俗命名。信俗，将民间信仰定 

位于民俗形态。强调它的 自发性、生活性。作为 

“民间存在的对某种精神体、某种宗教等信奉和尊 

重”EsI。民间信仰在民众生活世界中具有深厚的心 

理积淀和文化辐射力，并依其定势散发开去，不经 

意间包孕在 日常的衣食住行、社会交往、用品器物 

和观念行为中，成为连接各部分文化要素的核心 

力量。这样形成的与信仰有关的整体性生活模式 

便是信俗。福建省的厦门闽台送船王信俗、安溪 

清水祖师爷信俗、柘荣马仙信俗、平和三平祖师爷 

信俗等都属于这一类。 

以“信俗”定名，表明申报者对围绕信仰而形 

成的生活文化的整体性关照，着意突出其在民众 

生活世界中的样态。以温州龙湾区宁村汤和信俗 

为例，这一项祭祀即明初抗倭大将汤和的民间信 

仰事象在申遗的过程中经历了5次改名。汤和被 

奉为宁村的祖先神，旧时有春秋二祭，被称为“抬 

佛”。1994年，当宁村人试图恢复“抬佛”活动时， 

遭到了阻碍。2004年，“抬佛”被改为“汤和文化 

节”。祭祀仪式顺利举行。2007年再次改名为“七 

月十五‘汤和节”’，后成功地进入了浙江省第二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9 2008年第二批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公布。最终定名“汤和信俗”。从 

内容上看。汤和信俗除了神灵出巡的祭祀仪式外， 

还涵盖了宁村“百姓文化”、祭祖、拦街福、中元节 

等民俗活动，与宁村民众生活水乳交融。 

无论是对仪式完整性的强调，公共节庆色彩 

的渲染。还是民俗生活文化的定位。都是申报者有 

意识规避意识形态上的模糊 ．对规则和主流话语 

体系的主动适应。定名会对民问信仰事象后期演 

变产生何种影响，现下还不得而知，但非物质名录 

以权威性话语的姿态将民间信仰纳入文化遗产范 

畴中。在客观上拓宽了民间信仰的生存空间，将之 

上升到了共同参与民族国家的建设层面。 

二、“非遗化”：民间信仰的新变迁 

“非遗化”的过程一方面为民间信仰赢得合法 

的身份．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人为建构的介入。从 

而引起民间信仰在当下的新变迁。“非遗化”是一 

个依照标准有意识的筛选过程，进入申报则代表对 

规范有意识的归属。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民 

间信仰的定义与分类表明了这一过程的指导思想。 

1．《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民间信仰的界定 

201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 

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 

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 

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Elo]定义体现了 

民间信仰的内容，强调了“传统”与“传承”的文化 

特征。即不论各个文化社团所处的自然地理、社 

会历史环境如何变化。这种文化事象必然持续地 

保持其在社团内的认同感和历史感。这样的表述 

与 2003年联合国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 

约》是一致的。 

在分类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并没有就民 

间信仰作出专门表述，而是将其纳入“传统礼仪、 

节庆等民俗”中，定位于民俗文化。即承认其在民 

众日常生活中的存在与传承的客观性与合理性， 

表达了我国特有社会文化背景下对民间信仰的 

认识。 

从学理上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 

信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内在观念、运行逻辑 

和操作模式也不尽相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 

个颇具现代性的文化概念．它指的是“各族人民世 

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 

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 

物和场所”[1 。它的运作依托于国家、省、市甚至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相关文化部门或者公共组 

织，进人它的体系标准势必要经过筛选、认定等程 

序，等级亦有高下之分。民间信仰则脱胎于民众 

的日常生活，依附于当地社会生活的肌理，它与民 

众的衣食住行、社会交往、经济、艺术等领域的活 

动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申报过程中。申报主体为 

了某些现实的考虑．根据某些 申报条款标准的要 

求对其中的文化要素进行权衡、选择、排列，重新 

建构起“遗产化”的文化类型。这样做在客观上为 

民间信仰的变迁带来了新的力量。 

2．民间信仰 内涵的道德化诠释 

民间信仰本身是一个多重意识形态庞杂的体 

系，其中既有原始的万物有灵观念。也有制度化宗 

教在民间的渗透，还有民间信俗等。这当中也离不 

开特定社会形态、主流价值观念的影响与制约。 

在非遗语境下。长期以来在民众中形成的关于民 

间信仰的认知与实践很多都经历了“知识化”的再 

表述。具体来讲就是用普世化的道德价值观对相 

对复杂、零乱的民间信仰观念进行统合。不再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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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其所具有的宗教性一面，而突出其和谐社会 

的人文教化意义，较多地都归纳为孝德、采吉纳 

福、民族主义等。 

各地“孝子”“孝女”信仰都很普遍，有二十四 

孝之首的舜、孝女曹娥、孝子周雄、孝妇马仙等。 

在申报中，孝德成为诠释信仰文化内涵的重点，被 

打造成文化名片。福建柘荣十三境每年举行一次 

“迎马仙”祭祀活动，并将之发展为以“孝”为主体 

的大型文化活动。在绍兴，经过当地文化人士的 

搜集、整理和演绎，发展出有关舜的二十四孝故 

事，最终完成了作为孝德代表的舜的形象塑造。 

另一些因为“表现了大德、大智、大勇，其文治 

武功大利于民，为世人景仰、敬慕”，被“推举至神 

位，赋予一定的神性”_l 的神灵，则通过道德化的 

诠释走下神坛，转化为当地的文化英雄。流传于 

台湾、福建、浙江的女神陈十四娘娘，原名陈靖姑， 

她能够为民除妖，又有助产、祈雨、保境安民的功 

迹。在闽浙台三地拥有众多信众。相传她出生于 

福建省古田县临水村的一个官宦之家，如今古田 

每年农历 3月．都要举办“临水夫人陈靖姑民俗文 

化节”，有回娘家、祭祀、文艺表演、巡安、发平安饼 

等活动。文化节期间，海峡两岸宫观代表汇集一 

堂，祈祝安康，共同纪念这位女英雄。 

以民间信仰作为道德教化的方式，在历史上 

并不鲜见。当下对道德伦理的凸显，神而人的嬗 

变．一方面是和谐社会精神道德建设的客观需要。 

另一方面也可视为民间信仰寻求主流价值观容纳 

的自适应方式。它在传承与演变的过程中不断地 

建构．也显示 出其包容并蓄的特性 和再塑的可 

能性。 

3．民间信仰活动的艺术化、娱乐化倾 向 

群体性的民间信仰形式，“除了祭祀的香火之 

外．更为典型地表现在民间艺术上，借以娱神、媚 

神、酬神，从而娱人、聚人”[1 。庙会、祭典、巡会 

等历来是各类民间艺术表演的重要平台。艺术门 

类通常涵盖民间戏曲、传统音乐、民间舞蹈、杂技、 

民间手工艺等。有的民间信仰则以传统音乐、传 

统舞蹈、传统戏曲等为载体进入名录，足见当下民 

间信仰活动艺术化、娱乐化的倾向。 

浙江金华永康方岩庙会中，上山朝拜神灵胡 

则的每一支队伍除了胡公神龛外。都拥有人数颇 

多的文艺表演队。表演内容有“讨饭莲花”“敕字 

莲花”“长脚鹿”“罗汉阵”“龙舞”“三十六行”“十 

八狐狸”“九狮图”“彩车”“十八蝴蝶⋯‘哑 口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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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荷花芯”等三十余种。各类表演风格各异，或 

粗狂豪放、或激昂阳刚、或精巧灵动、或细腻柔美， 

精彩纷呈，深受民众喜爱。 

民间信仰中的民间艺术表演具有很强的生活 

气息和广泛的参与性。这些表演的内容来源于 Et 

常生活，反映了民众的审美需求与 t7理需要。在 

艺术造型上往往色彩鲜明浓郁，具有求吉纳祥、驱 

邪避害的功能，很能够渲染情绪、调动气氛。 

然而繁华热闹的表象之下，我们也应注意到。 

尽管活动的核 fi,仍是信仰 。但艺术娱乐的成分明 

显超过了信仰或者说对意义的理解。传统生活场 

景渐行渐远，也影响着当下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 

对其中各种文化符号、象征意义的解读．仪式的意 

义 日渐淡薄。如何保持文化意义的传递，避免过 

度娱乐化、低俗化将是后非遗时代民间信仰发展 

面临的问题之一。 

4．民间信仰活动的开发与利用 

进入非遗名录必然会涉及保护、传承、活态等 

问题。非遗项目的保护利用有明确的法律条款界 

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第三十七条规定： 

“国家鼓励和支持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特 

殊优势，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 

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14]在文化产业 

的思路下，进入各级非遗名录的民间信仰项 目很 

快被作为地方文化资源参与到旅游开发、节庆活 

动、文艺汇演等社会经济文化实践中。 

这当中旅游景区的开发与民间信仰活动相结 

合至今仍然较为普遍，并被宣传为“深度旅游体 

验”。民间信仰的庙宇多建在名山大川、风景秀丽 

之处，旅游资源丰富，加之充满民俗风情、热闹气 

氛的庙会活动能够带来新鲜的文化体验，提升旅 

游的品质，很快地能够带来更多附加值的旅游景 

区整体的开发营建就出现了。嘉兴莲泗荡刘王庙 

景区便是其中一例，这里周边水域宽阔、风景宜 

人。2000年，莲泗荡风景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成 

立，确定了 “以香客带动游客。开发旅游资源”的 

发展方针。在经过一番基础设施的改建完善后， 

2008年，举办首届“江南网船会”。2010年 4月， 

又举办了第二届中国江南网船会。此次活动内容 

更加丰富，包括民俗文艺演出、水乡龙舟邀请赛、 

王江泾镇运河旅游线路策划研讨会、摄影报道活 

动、“船民祭祀活动”、民俗风情摄影大赛 6个项 

目。为期两天，参与人数超过万人。 



 

此外，在传统节庆活动中加入民间信仰活动 

内容，以此丰富节庆内容、活跃气氛也是当下不少 

地区的惯见做法。比如春节各地都有庙会，正月 

初五财神游街。清明节杭嘉湖一带蚕花庙会，端午 

祭祀伍子胥、屈原，七夕乞巧等等。 

通过上述各种形式的活动，庙会、祭典等民间 

信仰活动不再是敏感、隐蔽地局限于私人空间．而 

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成为一个在具 

体场景时空中被国家容纳、承认的文化现象。但 

是旅游开发、过度资源化也对民间信仰本身产生 

了一些不利影响，打破了其惯有的运行逻辑。以 

旅游景区为例，由于门票的限制，加之开发主体通 

常是旅游发展公司，民间信仰惯有的开放性与公 

共性被打破。生活流被阻断，破坏了民间信仰之于 

民众日常生活意义建构的作用。 

三、结语 

在当代语境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化无疑是民 

间信仰争取合法化、拓宽生存社会空间的重要途 

径之一。通过进入各级非遗名录，民间信仰暂时 

规避了因为其宗教属性而带来的意识形态上的困 

扰，它的“传统性”“民俗性”“文化性”“地方性”特 

征得以彰显出来，从而成为民族国家发展模式下 

文化 自主性、延续性的代表。然而遗产化对民间 

信仰同样也存在着干扰，诸如模式化运营、过度商 

业化、千庙一律、庸俗化等问题不容回避。非物质 

文化遗产为民间信仰争取合法身份提供了重要的 
一 条途径，但它并不是民间信仰本身，民间信仰在 

当代社会文化语境 中的变迁、重构也不应以进入 

非遗名录为终极 目标。 

民间信仰传承至今，绵延不断．有其内在的合 

理性与现实的需要。研究、分析、处理好民间信仰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就是要促进民间信仰的 

积极健康发展。当下，如何解析民间信仰对民众 

日常生活意义的建构，如何使其在当代中国本土 

信仰延续方面发挥积极的正面作用仍是需要深入 

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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